[bookmark: _GoBack]附件：服务方案说明
1、 服务方案需标页码并加盖单位公章，同时将扫描件发送至我司邮箱（sqcfztb@163.com）。服务方案中的内容视为参与机构对本项目的服务承诺(若承销商未完成承诺或因其自身原因导致本单资产支持证券项目注册及发行延期，未来36个月内不得参加比选)。
2、 服务方案以简明扼要为宜，需包括以下内容：
（1） 综合费率
[bookmark: OLE_LINK2]承销费率：承销费及管理费以百分数形式表示，按每期发行金额计算，一次性收取（以发行金额10亿元为例），报价一经发出不得撤销或变更。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增值税费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按每期发行金额计算，一次性收取（以发行金额10亿元、3年期、利率2.2%为例），报价一经发出不得撤销或变更。
（2） 专业能力与服务意愿
1、服务团队人员安排：包含团队人员简介，团队人员应具备专业胜任能力以及与交易所的良好沟通能力。本次项目需提前明确项目所有执行人并在整个注册及发行环节保持不变，如需变更须经我司同意，如未经我司同意变更，则我司有权单方取消贵方对本单资产支持证券的主承销商资格。
2、工作步骤及时间节点安排：需合理安排，提供注册时间节点、各中介机构同步进场时间、报会时间、获得注册批文时间以及相关时点所需准备材料。

（3） 承销业绩
1、提供2025年1-12月承销全国融资租赁公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明细（含主体名称、金额、利率等要素，剔除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以wind数据为准。
2、按照2025年1-12月累计承销全国融资租赁公司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含各主体名称、金额）。
（4） 综合支持力度
1、提供能够给予淮海租赁资产支持证券认购方面支持的承诺文件(需书面证明材料)。
2、以往对产发集团（含子公司）的支持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转售投债、过往履约及政策研究支持等）

